《信息化工程监理规范》国家标准(GB/T 19668)节录
1．《信息化工程监理规范》共分为以下六部分： 

第1部分：总则； 

第2部分：通用布缆系统工程监理规范； 

第3部分：电子设备机房系统工程监理规范； 

第4部分：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监理规范； 

第5部分: 软件工程监理规范; 

第6部分：信息化工程安全监理规范。 

2．《信息化工程监理规范 第1部分：总则》（GB/T 19668.1-2005）规定了信息化工程新建、升级、改造过程中监理工作的一般原则。本部分适用于： 

● 信息化工程监理的管理、监督部门； 

● 从事信息化工程监理的单位和个人； 

● 信息化工程的业主单位； 

● 信息化工程的承建单位； 

● 信息化工程监理的教育、培训和研究单位。 

3．《信息化工程监理规范》技术参考模型由五部分组成，即监理支撑要素、监理阶段、监理内容、监理对象和信息安全。 

4．监理支撑要素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：监理合同、监理规划和监理细则；监理机构；监理设施；监理人员；质量管理。监理合同是监理单位进行监理的法律性依据，监理规划是实施监理工作的指导性文件，监理机构按照监理规划中规定的监理工作范围、内容、制度和方法等编制监理细则，开展具体的监理工作，实现监理目标。监理机构、监理设施、监理人员和质量管理等内容是开展监理工作的必要基础。 

5．监理阶段主要包括工程招标、工程设计、工程实施和工程验收四个阶段。 

6．监理机构在监理合同约定的范围内，依据监理规划和监理细则，结合监理对象的特点实施质量
控制、进度控制、投资控制、合同管理、信息管理和协调，实现监理目标。 

7．监理人员的构成 

● 总监理工程师； 

● 总监理工程师代表（必要时配备）； 

● 专业监理工程师； 

● 监理辅助人员。 

一般不宜更换总监理工程师，当更换总监理工程师时，应征得业主单位同意，并书面通知业主单位。
